
 1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市長獎評選辦法 

108.1.18 經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1.21 經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 94年 3月 01日北市教國字第 09413215800號函。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 99年 3月 22日北市教國字第 09933094702號函。 

（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 99年 5月 31日北市教國字第 09936410500號函。 

二、目的： 

（一）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的過程，遴選出各領域表現優良之畢業生。 

（二）透過公開表揚，激勵學生奮發向上精神。 

三、市長獎種類及名額： 

（一）成績優良市長獎：應屆畢業生每班畢業成績第 1名 

（二）表現傑出市長獎：表揚應屆畢業學生在學期間於體育、技能藝能、科學或創作、社團

活動、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敬師孝親、助人義行及其他有具體事蹟者。 

1. 名額：共 5名（占畢業班級數之三分之一，並採無條件進位計算）。 

2. 經由審查委員會評選審議通過。 

四、實施辦法： 

（一）畢業成績計算方法： 

1. 普通班：依校務行政系統按各學期成績計算，一~四年級學期成績各佔 5%，五~六

年級學期成績各佔 15%。 

2. 音樂班：音樂班學生三年級至四年級學期成績各佔 10%，五~六年級學期成績各佔

15%。 

（二）成績優良市長獎：每班畢業成績第 1名者 

（三）表現傑出市長獎（增額市長獎）： 

1. 審查委員會： 

（1） 召集人：校長 

（2） 家長代表：家長會推派 3人參加 

（3） 教師代表：教師會推派 3人參加 

（4） 行政代表：教務、學務、輔導主任 

（5） 參與委員會之委員不得由六年級老師、家長、各項指導六年級團隊與個人方

面的教師擔任，所有委員應遵守三等親內利益迴避的原則。 

2. 業務執行單位：本項業務由教務處負責執行，並設執行秘書一人，由註冊組長擔任。 

3. 選拔類別： 

（1）體育技能類：各項體能運動或特殊技能等，表現傑出有具體事蹟者。 

（2）語文類：多語文競賽等，表現傑出有具體事蹟者。 

（3）藝能類：與美術、音樂、舞蹈等藝術人文方面，表現傑出有具體事蹟者。 

（4）科學資訊類：自然科學、數學及網頁創作等，表現傑出有具體事蹟者。 

（5）勵志類：敬師孝親、助人義行及艱困樂學等勵人楷模，有具體事蹟者。 

4. 評選標準：  

（1）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22 日北市教國字第 09933094702

號函說明二之(一)：受推薦學生之品格和日常生活表現，應列為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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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榮獲成績優良市長獎受獎學生不得重複參加表現傑出市長獎之選拔。 

（3） 採用積分制。 

（4） 每類獲選之學生以不超過半數為原則。 

5. 評選流程： 

（1） 初選：申請第一至第四類獎項者，自行選擇報名類別，惟以二類別為限，依

計分原則填寫積分表（附件一)，始可報名參加。報名參加初選者，須將得

獎獎盃、獎牌、獎狀、證明書……等佐證資料正本依照順序排列交由老師審

核後，再交給教務處核算計分是否有誤。申請勵志類表現傑出市長獎者，提

交推薦表（如附件二)、積點表及相關佐證資料。 

（2） 若教務處審查結果與學生計算之得分有出入，則通知該生，該生若對初審結

果有異議，於規定的時間內填具申覆書（如附件三)，交由審查委員會核定，

否則視同無異議。 

（3） 勵志類單獨評審，由審查委員充分討論並經多數決議錄取之，以 1 名為限，

無則從缺。 

（4） 審查委員會先針對申覆書做出核定後，依各類別分別審查，並以錄取各類最

高積分者為原則，尚餘名額則以各類次高積分者相互比較後取最高者優先錄

取，若次高分又相等，則以該採計單位屬性，再做比較。 

（5） 最終決選應產生增額市長獎名單正取 5位及依順序排名 5位候補名單。 

（6） 待期末應屆畢業生總成績統計計算完畢，確認各班市長獎受獎學生名單後，

將重複者自增額市長獎名單剔除，再由候補名單依排序順位遞補。 

五、 計分原則： 

(一) 選拔推薦應採分類報名，學生擇一選拔類別報名，只採計學生報名選拔類別之競賽得

獎事蹟。 

(二) 國小一～六年級所得獎勵均予計分，其認證依給獎單位分為本校或教育主管機關及非

教育主管機關；競賽層級分為校內級（如學校各處室給獎）、區級（如台北市東區）、

省市級（如教育局）和國家級（如教育部）；得獎獎項分為個人獎及團體獎。 

 

Ａ. 個人獎項： 

獎 項 政 府 機 關 主 辦 民間單位主辦 

全 國 

台 灣 區 

全 市 東 區 或 

松 山 區 

校 內 

( 全 校 性 ) 

民 間 

國 外 國 際 賽 國 外 市 賽 國 外 區 賽 國外校際比賽 國 外 民 間 

名 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等 第 特 

優 

優 

等 

佳 

作 

入 

選 

特 

優 

優 

等 

佳 

作 

入 

選 

特 

優 

優 

等 

佳 

作 

入 

選 

特 

優 

優 

等 

佳 

作 

入 

選 

特 

優 

優 

等 

佳 

作 

入 

選 

計 分 10 9 8 7 8 7 6 5 6 5 4 3 4 3 2 1 3 2 1 0.5 

上 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最高 15分 最高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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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團體獎項： 

獎 項 政 府 機 關 主 辦 民間單位主辦 

全 國 

台 灣 區 

國 外 

全 市 

東 區 或 

松 山 區 

校 內 民 間 

國 外 國 際 賽 國 外 市 賽 國 外 區 賽 國外校際比賽 國 外 民 間 

得 分 3 2 1 2 1 0.5 0.5 

 第1

名
、 

特
優 

第2

名
、 

優
等 

第3

名
、 

佳 

作 

第

1

名

或 特
優 

第

1

名

或 特
優 

第
1

名

或 特
優 

第

1

名

或 特
優 

上 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最高 5分 

 

(三) 優勝等同於優等。 

(四) 「主辦單位」之判定：以獎狀上之關防為準，無關防以署名為主，若有多人署名，以

第一個署名為主。 

(五) 同一獎項，若同時發給獎狀、獎牌及錦旗，僅得採行其中一項計分；同一競賽、作品

若同時得到兩項以上獎項（包含個人獎項及團體獎項），只採計較高分一項計算。 

(六) 獎狀若同時列「名次」及「等第」，應考慮該比賽整體給獎情形，如某生得「全國優等

第六名」，因其上面未有特優，且當優等不只一名，應以實際「等第」或「名次」計分，

最多只採計六名，故應給 7分。 

(七) 學生以團體名義參加獲獎，因主辦單位未發個人獎狀，故由學校代頒之獎狀，不以「校

內」採計。若校內將多項獲獎列入一張獎狀，仍可採計多項。 

(八) 團體海報比賽及英語戲劇比賽除非特別述明單獨獲獎，否則以團體獎項計之。 

(九) 五育成績優良、寒暑假作業展覽及班級自行評比學校發給獎狀之獎項不計。 

(十) 體育技能類全國賽之採計除了為政府機關主辦之判定外，另以「臺北市政府當年度體

育獎勵金發給之全國性錦標賽及全國性國小單項運動競賽項目表」所列之競賽為準。

民間團體（政府機關改制成國營事業機構均屬此類）主辦活動需公開比賽方可採計，

如才藝班之內部競賽，不得採計。 

(十一) 檢定證書不採計。 

(十二) 獎狀遺失，不另補發，亦不採入計分；但若參加政府機關主辦之比賽，能提出具有

公信力、可供佐證之資料者，經評審委員會通過，得採入計分。 

(十三) 敬師孝親、服務義行等獎項屬勵志類佐證資料，不予單獨計分，勵志類的推薦書須

經由導師推薦簽章後提出。 

(十四) 若上述認定有疑義，由審議委員會開會討論議決之，申請人不得異議。 

(十五) 獎狀採計期間為入學年度 9月 1日至畢業年度 4月 30日止。 

(十六) 畢業學年度如未能如期領到由台北市教育局暨教育部（例如：科展及多語文競賽）

的獎狀，經相關處室確認確實得獎，仍予以計分。 

(十七) 體適能獎章不採計。 

(十八) 圍棋棋藝屬體育技能類。 

六、 本辦法未盡事宜由審查委員會定之。 

七、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 


